
2021年私募基金备案流程细节问题处理（11答）

产品名称 2021年私募基金备案流程细节问题处理（11答）

公司名称 腾博财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嘴路红树湾壹号1805

联系电话 18929319167 18929319167

产品详情

2021年私募基金备案流程细节问题处理
（11答）

私募基金备案的十一问十一答：

1.外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是否纳入登记备案范围?

答复：境内注册设立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向基金业协会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手续。境外注册设立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暂不纳入登记范围。

2. 自然人是否能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答复：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由依法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担
任。自然人不能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3. 实缴资本未到位的机构能否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答复：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具备适当资本，以能够支持其基本运营。

4. 私募基金是否可以承诺保底保收益?

答复：私募基金不得违规承诺保底保收益。基金业协会正在制定私募基金相关业务规
范。

5. 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是否必须履行登记手续?如不登记有何后果?

答复：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的规定，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履行登记手续。否则，不得从事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业务活动。基金业协会与中国证监会已建立私募基金登记备案信息共享和定期报告机
制。已设立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在4 月 30 日以前履行申请登记手续。对于已登记
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基金业协会将提供各项服务。

6. 合格投资者的认定标准是什么?

答：目前证监会正在制定合格投资者认定标准。 在证监会有关规定出台之前，
协会建议私募基金管理人向符合以下条件的投资者募集资金：

(1)个人投资者的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机构投资者的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2)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

(3)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

7. 没有管理过基金的机构可否在协会登记?

答： 协会优先登记有管理基金经验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机构的申请。
对于没有管理过基金的申请机构， 协会除核对其是否如实填报申请材料、
申请机构及其实际控制人、 高管人员的诚信信息外，还将通过约谈高管人员、
实地核查等方式进行核查。 对于符合以下条件的此类机构，协会予以办理登记：一是
高管人员具有相应的投资管理从业经历;二是基金管理人具备适当资本，以能够支持其
基本运营;三是机构具备满足业务运营需要的场所、设施和基本管理制度。



8. 经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募集设立新的私募基金，在适用合格投资者标准时，针对
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的投资者类型，是否需要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为合格投
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数量?

答：目前，证监会正在制定私募投资基金合格投资者标准。现阶段，基金业协会建议
，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数量累计不超过 200 人，
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形式设立的，投资者人数累计不超过 50
人。投资者应当符合协会关于合格投资者建议标准：

对于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的投资者，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
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数量。

但是，依法设立并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集合投资计划，视为单一合格投资者。

9.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2009]3
号)关于基金经理“静默期”的要求是否适用私募基金行业?

答： 是。 根据《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09]3
号)中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公司不得聘用从其他公司离任未满 3 个月的基金经理从事
投资、研究、交易等相关业务”。根据该规定，基金经理变更就职的公募基金公司，
需要有 3 个月的“静默期”，在这 3
个月内该基金经理不得在其它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从事投资、研究、交易等相关业务。
为维护行业的公平、公正，统一监管标准，对从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离职，转而在私募
基金管理公司就职的基金经理实行同样 3
个月的“静默期”要求，并在私募管理人登记环节予以落实。

10.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后变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的，应当在基金业协会履行什么手续?

答：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 (试行) 》 相关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变更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 属于重大事项变更。管理人应当依
据合同约定，向投资者如实、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相关变更情况或获得投资者认
可。 对上述事项管理人应当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向基金业协会进行重大事项变更。
具体报送方式为： 将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变更报告及相关证明文件发送至协会邮箱
pf@amac.org.cn，并通过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进行重大事项变更。
基金业协会将依据《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进行核对办理



。

基金业协会强调，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只是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履行完登记手续
给予事实确认，不意味着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实行牌照管理。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不构成
对其投资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对基金财产安全的保证。 对于利用私募
基金登记备案证明不当增信或从事其他违法违规活动的，基金业协会将依法依规进行
处理。

11. 私募证券基金从业资格的取得方式?

答：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条
“基金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基金从业资格”的规定，
私募证券基金从业人员应当具备私募证券基金从业资格。

根据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相关规定，
现进一步明确取得私募证券基金从业资格的相关安排。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私募证券基金从业资格：

(一) 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

(二) 最近三年从事投资管理相关业务;此类情形主要指最近三年从事相关资产管理业
务，且管理资产年均规模 1000
万元以上;或者最近三年在金融监管机构及其监管的金融机构工作。

(三)基金业协会认定的其他情形。此类情形主要指已通过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或者期货
从业

资格考试,取得相关资格;或者已取得境内、外基金或资产管理、基金销售等相关从业资
格等。

属于(二)、(三)情形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应提交相应证明资料。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